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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4日
發文字號：營署綜字第110126274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一

開會事由：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21次會議

開會時間：111年1月10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開會地點：本署105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持人：林組長秉勳

聯絡人及電話：薛博孺02-87712956，poru113504@cpami.gov.tw
出席者：國防部、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水利署、文化部、新北市政府、桃園市

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宜蘭縣政府、新竹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
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澎湖縣政府、
內政部地政司、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都市計畫組、國家公園組、綜合計畫組
（林副組長世民、張簡任技正順勝、朱簡任技正偉廷、蔡科長玉滿）

列席者：

副本：本署秘書室、綜合計畫組(1科)

備註：

一、檢附會議資料1份。

二、本次會議討論議題涉及文化設施及河川區檢討變更，請文

化及水利主管機關併同派員參加。

三、為配合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政策，本會議採視訊

方 式 進 行 ， 請 各 與 會 機 關 ( 單 位 ) 先 行 於 網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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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ebex.com/zh-tw/downloads.html）下載並安裝

視訊軟體。

四、另  於  會  議  開  始  前  30 分  鐘  輸  入  會  議  鏈  結  ：
https://cpami.webex.com/cpami/j.php?MTID=ma2e75115de5e
fa6d8c2163320133a135，會議號碼：2519 023 1678，會議

密碼：11101101430，並請將名稱變更為「單位名稱-姓名

」，以利進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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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21次會議 

壹、開會緣由 

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

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銜接未來編定管制業務，

本署召開「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督導並協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業務。本次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一）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用

地檢討變更作業—國防部權管部分 

（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文化設施 

（三）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貳、前（歷）次會議決定（議）辦理情形： 

一、第 18 次會議決定（議）辦理情形 
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討論事項–第一案：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 

一、為依行政院指示辦理後續河川區

檢討變更作業，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短期：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

點，「配合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

川區域，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

川區」係委辦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項目，已簡化辦理行

政作業程序，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配合於 110 年 12 月底前完

成轄區內河川區檢討變更作

業。 

（二）中長期：後續請配合於「河川區

域」公告後半年內，完成辦理

本案業於 110 年 12 月 6 日非都市土地

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20次會議討論有

案，該次會議決議如是次會議辦理情

形（如下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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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 

二、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順利

完成前開作業，請經濟部水利署

就下列各點再予研議精進措施，

並提後續編定管制協調會報討

論： 

（一）為確保民眾知的權益，經濟部水

利署後續將就第 1 次公告河川

區域及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辦

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然因目

前尚有約 45%河川區域位屬非

都市土地者尚未劃定為河川區

（以下簡稱舊案），為利後續使

用分區劃定作業，請經濟部水

利署針對舊案再予研議配套措

施，以確保民眾知的權利。 

（二）經濟部水利署刻辦理中央管河

川之河川區域範圍數化作業，

然地方管河川亦尚未完成，除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配

合數化縣市管河川圖資外，並

請經濟部水利署研議實質協助

及督導措施，俾加速後續河川

區劃定。 

（三）考量水利主管機關公告河川區

域後至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完成前，尚有一定空窗期，後續

是否於河川區域公告後，即配

合納入土地參考資訊檔，除請

經濟部水利署再予評估外，並

請本部地政司就技術及程序可

行性提供意見。 

（四）目前實務辦理河川區劃定或檢

討變更作業過程，依據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簡稱

作業須知）第 17 點規定應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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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河川主管機關審查，然於會辦

過程中或有特殊個案辦理時程

延宕情形，請經濟部水利署協

助研議改善措施，並建議後續

應於 15 至 30 天內回復意見，

且應強化橫向聯繫機制，以加

速辦理進度。 

（五）考量本項作業涉及中央及地方

水利主管機關權責，亦請經濟

部水利署評估再邀集地方水利

單位、地政單位等召開會議，以

進一步研商後續作業方式。 

三、有關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

是否得免提直轄市、縣（市）專案

小組審議 1 節，考量專案小組具

有一定查核及討論平臺功能，針

對民眾有疑慮部分，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請水利主管機關於

會議說明以釐清相關疑義，爰初

步評估尚應維持該程序，惟仍請

作業單位錄案評估，如有修正作

業須知必要時，並請提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討論。 

四、為避免建築或土地開發利用誤用

河川區域範圍土地情事，請作業

單位評估後續發文函請有關機關

配合落實查詢環境敏感地區或加

會水利主管機關確認。 

五、另有關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涉

及地用系統操作問題，請本部地

政司協助。 

討論事項–第二案：歷年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結論： 

一、本案持續追蹤直轄市、縣（市）政

府、鄉（鎮、市、區）公所及目的

事業單位查報處理情形，按季召

開列管會議，請各有關單位積極

 

一、請各有關機關積極辦理，並請本部

地政司說明後續督導及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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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辦理，並請本部地政司依權責督

導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後續處理

情形及研議給予有關同仁適當獎

勵，以慰其辛勞。 

二、就子議題一：目的事業單位轄管範

圍內變異點之查報權責釐清 

（一）查土地利用監測作業係依據國

土計畫法授權訂定之「土地利

用監測辦法」規定辦理，就土地

使用管制層面而言，違反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之有權裁處機關

為地用主管機關，至臺大實驗

林管理處、臺灣港務股份有限

公司、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等土地管理單位或

土地所有權人，屬於前開辦法

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未

具查處權責機關（單位），爰其

轄管範圍內變異點之現地檢查

及違規查處作業應回歸第 6 條

規定，即由鄉（鎮、市、區）公

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請城鄉發展分署配合調整「國

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

統」通報流程。 

（二）有關林務局及其各林區管理處

固得依其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森

林法裁處，惟非屬土地使用管

制之主管機關，而係屬土地利

用監測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未具查處權責機關，

應依該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理。

然現階段考量各林區管理處之

管轄範圍遼闊，鄉（鎮、市、區）

公所執行量能恐無法負荷，爰

就林務局及其各林區管理處轄

管範圍內之變異點暫採「同時

二、就子議題一： 

（一）有關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臺灣港

務股份有限公司、教育部、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轄管

範圍內變異點之現地檢查及違

規查處作業，自 11006 期起依

會議結論調整通報流程。 

（二）有關林務局及其各林區管理處

轄管範圍內之變異點，自 11010

期起依會議結論調整通報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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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通報鄉（鎮、市、區）公所及林

務局」方式辦理。林務局如主張

逕依森林法進行裁處，請該局

比照經濟部水利署模式研提完

整配套機制後，再予評估檢討。 

三、就子議題二：直轄市、縣（市）政

府查報範圍釐清：考量地方政府

實務執行係以實際地籍管轄範圍

作為行政管轄權認定之依據，爰

請本署城鄉發展分署配合調整監

測系統之變異點派送原則，當涉

及縣市或行政區邊界疑義時，以

該變異點所在地籍轄區為劃分依

據。 

四、就子議題三：「海岸線」及「海域

區」之違規案件是否納入「土地使

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 

（一）考量「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

報系統」係為舉報者之角色，違

規查處係屬地用主管機關權

責，故有關變異點之違規後續

處理情形自應至本部地政司系

統填寫，並由該司追蹤管理。 

（二）惟經本部地政司表示該系統係

以地籍資料作為管理基礎，而

海域範圍因無地籍可供勾稽，

故現階段尚無法納入該系統，

現階段擬以人工清冊方式進行

追蹤管理。爰「海岸線」及「海

域區」之違規案件同意由本部

地政司按前述替代措施辦理，

並請該司確實掌握海域區違規

查處情形，以落實地用主管機

關權責，如有需要請洽本署城

鄉發展分署提供相關案件清

冊。 

五、就子議題四：「國土利用監測整合

三、就子議題二，已自 11006 期起即調

整監測系統之變異點派送原則，

當涉及縣市或行政區邊界疑義

時，以該變異點所在地籍轄區為

劃分依據。 

四、就子議題三，請本部地政司協助說

明。 

五、子議題四，案經本署城鄉發展分署

於 110 年 8 月 17 日召開 110 年度

「國土利用測整合作業」委託專

業服務案第 4 次工作會議討論，

其會議結論如下，考量涉及本部

地政司權責，請本部地政司協助

說明辦理情形： 

（一）截至 110 年 8 月 13 日，無法轉

錄地政司「土地使用圖資整合

應用系統」之變異點計 221 筆，

未能成功轉錄原因歸結包含：

查無地籍(151 筆)、無使用分區

(36 筆)及非管轄範圍(34 筆)，

其中因無地籍(未登錄土地)而

未能成功轉錄之違規變異點，

仍請地政司可研議處理對策。 

（二）對於現階段無法轉入地政司「土

地使用圖資整合系統」之違規

變異點，仍維持於「國土利用監

測整合資訊網」填寫違規後續

處理，同時逐筆個案處理並歸

結原因，以供後續年度介接時

改進雙方資料規範。 

（ 三 ） 請 地 政 司 及 業 務 單 位 將

WebService 方式即時介接納入

明年度之委託工作項目，於雙

方系統改 Web Service 方式即

時介接之前，請地政司系統廠

商於每次介接時，回饋資料的

接收情況 XML 檔，以利雙方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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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通報查報系統」與「土地使用圖資

整合應用系統」介接問題：就本部

地政司「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

系統」未接收之 1,050 筆變異點，

請地政司配合轉錄前開案件；至

有關未來擬採Web Service方式即

時介接 1 節，涉系統技術問題，請

本署城鄉發展分署另案與本部地

政司及其規劃團隊先行洽談，並

俟獲致共識後再提本會議確認。 

六、就子議題五：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

土地之違規案件追蹤管理機制：

有關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土地使用

違規案件，經主管機關本署國家

公園組表示已有完整追蹤管理機

制；至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

用違規案件，經主管機關本署都

市計畫組表示縣市政府已熟悉於

監測系統進行填報，建議於現有

監測系統增加都市計畫案件之追

蹤管理系統。考量現階段該二單

位尚有使用監測系統之需求，爰

系統保留該功能，惟後續請本署

都市計畫組及中部辦公室積極研

議追蹤管理機制，並請本署城鄉

發展分署另案召開會議討論，並

俟獲致共識後再提本會議確認。 

七、就子議題六：有關「土石採取」變

異點之處理模式：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經濟部礦務局表示就「土

石採取」案件已有追蹤管理機制，

毋須依賴監測系統，故請本署城

鄉發展分署依土地利用監測辦法

第 6 條規定，配合調整「國土利用

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通報流

程及相關填報表單。 

料交換的勾稽。 

（四）有關變異點資料介接至地政司

「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

統」的時間點，調整為於變異點

回報/查核截止日(變異點通報

次日後第 30 個工作天)次日，於

介接完成後即關閉修改回報/查

核之功能，若仍有修改需求，請

查報單位以函文提出申請。 

 

六、就子議題五，辦理情形如下： 

（一）案經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於 110 年

8 月 17 日召開 110 年度「國土

利用測整合作業」委託專業服

務案第 4 次工作會議討論，其

會議結論如下： 

1.有關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土地

使用違規案件，經主管機關

本署國家公園組表示已有完

整追蹤管理機制；至都市計

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違規案

件，經主管機關本署都市計

畫組表示縣市政府已熟悉於

監測系統進行填報，建議於

現有監測系統增加都市計畫

案件之追蹤管理系統，目前 2 

組均尚無另外建置違規查報

系統之規劃。 

2.有關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土

地之違規案件，仍維持現行

之機制，於「國土利用監測整

合通報查報系統」填列查報

情形。併按季清查未辦結的

違規變異點清冊，函送地政

司、本署都市計畫組及國家

公園組，以利督促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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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儘速進行違規案件之處理。 

3.對於都市土地或國家公園土

地，未來都市計畫組或國家

公園組倘有建置違規後續查

處追蹤之系統規劃，請納入

Web Service 即時介接機制，

依利後續變異點資料傳送及

勾稽。 

（二）基於現階段都市計畫組及國家

公園組尚無另外建置系統之規

劃，爰請該組後續仍應評估辦

理，於建置完成前，同意納入現

有監測系統列管，惟歉難同意

配合增加追蹤功能。 

七、就子議題六，有關經濟部礦務局轄

管範圍內之變異點，自 11009 期

起依會議結論調整通報流程及相

關填報表單。 

討論事項–第三案：學校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 

結論：本次會議因會議時間限制未及

討論該議題，爰改列下次編定

管制協調會報討論。 

本案納入第 19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論有案。 

 

二、第 20 次會議決定（議）辦理情形 
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討論事項–第一案：109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或檢討變更案

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及評鑑情形 

一、原則同意作業單位所提 109 年度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與劃定

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定案件之評鑑成果，

請另案簽報核定後函請有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敘獎作業。 

二、後續年度評鑑成果會議，請作業單

位安排成績優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與會分享，並彙整常見

本署刻另案簽辦函請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權責就有關人員核實予以敘獎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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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問題及建議處理方式，俾利縣市

交流及精進。 

討論事項–第二案：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

計畫案件辦理進度 

結論： 

一、考量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

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

案件係屬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主管

權責，為協助該等案件儘速完成

法定程序，爰建議該辦公室召開

進度管控會議（包含申請中、未申

請案件），針對各案件提出預定完

成時間、各階段預定辦理進度及

時程，並應針對具有困難案件研

議具體因應措施。 

二、本案後續調整為報告案，以瞭解案

件辦理進度及使用地變更編定癥

結問題，必要時並將邀請有關機

關與會（例如主管建築機關），以

釐清相關疑義及提供協助。 

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說明進度管控會

議研議處理情形。 

討論事項–第三案：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處理機制及配套措施 

結論： 

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規定儘

速完成河川區檢討變更作業，並

請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現行作業須知有關河川區劃

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辦理使用分

區檢討變更作業。 

（二）為維護民眾權益，建議仍應辦理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二、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

前開作業，請中央及直轄市、縣

（市）水利主管機關協助辦理下

列事項： 

（一）提供河川區域線、治理計畫線或

用地範圍線之電子檔（包

含.dwg 檔或.shp 檔）予地政單

一、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河

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作業」預定辦

理進度、目前辦理情形及「縣市管

河川數化作業」辦理情形。 

二、請經濟部水利署說明前次會議結論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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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會議決定（議） 辦理情形 

位，俾製作使用分區檢討變更

相關法定圖冊；又地政單位後

續因個案有取得圖資需要時，

請水利主管單位配合提供。 

（二）請直轄市、縣（市）水利主管機

關積極辦理縣管河川數化作

業，且為利後續地政單位配合

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作業，

請水利單位提出後續預定辦理

進度及時程；並請中央水利主

管機關給予地方水利主管單位

相關協助，以儘速完成數化作

業。 

（三）後續河川區檢討變更案件（包含

中央管及縣市管河川）均應納

入土地參考資訊檔，就中央管

河川部分，請依據經濟部水利

署 110 年 10 月 29 日函示辦理

（如附件 4）；另縣市管河川部

分，請經濟部水利署協助函請

直轄市、縣（市）水利主管機關

比照中央管河川方式，依土地

參考資訊作業要點辦理納入土

地參考資訊檔相關作業。 

（四）另就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

則是否有調整必要性，請臺中

市政府提供相關函文予經濟部

水利署，並請該署將研議成果

正式函復本署，俾憑辦理後續

事宜。 

三、本次會議資料第 20 頁第一、（二）

1.點文字，依經濟部水利署意見

修正為略以：「…經濟部水利署

『業』就第 1 次公告河川區域及

涉及原住民保留地者辦理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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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非都市土地一定規模以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及遊憩

用地檢討變更作業—國防部權管部分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本案前於 109 年 9 月 8 日第 16 次編定管制協調會報

討論有案，其結論如下： 

1.本次會議與會機關所提意見，請作業單位評估納入

手冊修正參考；後續並請作業單位研議辦理法令依

據，並於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確認後，函請

本部地政司協助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 

2.就國防設施後續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範圍，請國防部

協助提供具體案例，俾本署研議通案性處理原則，

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後續作業。 

3.請作業單位於會後提供群聚（2 公頃以上）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及遊憩用地相關圖說（範圍套繪航空影

像，並儘量標示案名）及清冊，請有關部會協助檢

視確認各該案件是否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作業；請有關單位於文到後回復意見，又

考量國防部及教育部權管案件甚多，尚須請有關機

關單位協助確認，是以，請該二部會於收到資料後

3 個月內協助提供意見，並儘量於階段性成果完成

時，分批次提供本署，至其餘部會請於收到資料後

1 個月內回復意見。 

（二）就前開會議結論事項之辦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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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

用地作業須知部分：案經本署於 109 年 10 月 8 日

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38 次會議報告；本署並

於 109 年 12 月 21 日以營署綜字第 1091265494號

函請本部地政司協助辦理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

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簡稱

作業須知）。 

2.就國防設施後續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範圍部分：案經

本署與國防部就國防部權管範圍討論，初步獲致通

案性處理原則，惟考量涉及實務執行及前開作業須

知修正，爰再提本次會議討論。 

3.就請有關部會協助檢視確認辦理使用分區檢討變

更為特定專用區作業部分：本署於 109 年 10 月 27 

日函請各有關機關表示意見，並分別經各有關機關

回復有案。惟因各機關意見涉及變更範圍修正，本

署將再予整理後提供圖資、位置圖及清冊供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參考。 

二、國防設施後續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範圍之研議處理情形 

（一）考量部分國防設施涉及機敏性，且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5 項規定，其未來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

用，是以，如非屬城鄉發展性質者，目前尚無須檢討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經清查後，計有 35 案件具有城鄉

發展性質，爰應進一步檢視該 35 案是否於現階段檢

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二）本署再就前開 35 處國防設施進行檢視後，依據各處使

用用途、區位、面積規模及坵塊形狀，將該 35 處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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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類型 

 

類型 

具有城鄉

發展性質 

毗鄰既有

特專用區 

面積達 2

公頃 
形狀方整 

建議檢討

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 

第 1類 V ─ V ─ 是 

第 2-1類 V X X ─ 否 

第 2-2類 
V（眷村、

宿舍） 
X X V 是 

第 3類 V X V X 否 

第 4類 V V X ─ 是 

第 5類 ─ ─ ─ ─ 視個案 

 

1.第 1類：具有城鄉發展性質、面積達 2公頃 

(1)考量該類土地具有城鄉發展性質、面積達 2 公頃

且形狀方整，故不論是否毗鄰既有特定專用區，

建議得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例如新北市陽明

營區、宜蘭縣武荖坑營區。 

(2)另該類土地如有形狀未方整情形，基於其毗鄰既

有特定專用區，且面積已達 2 公頃，建議視其情

況，再予評估是否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例如

國防設施及其對外聯絡道路，就該類聯外道路部

分，得視情況納入或不納入。 

2.第 2類：具有城鄉發展性質、未毗鄰既有特定專用

區、面積未達 2公頃 

(1)考量該類土地面積未達 2 公頃，且未毗鄰既有特

定專用區，故不論形狀方整與否，原則不予檢討

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2)惟再進一步檢視該類土地，有部分眷村或宿舍即

屬該類性質，既未毗鄰既有特定專用區且面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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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2 公頃，惟面積尚屬方整，考量眷村或宿舍與

鄉村區性質相同，基於鄉村區並未有面積規模門

檻，故如屬「眷村或宿舍」者，建議得檢討變更

為特定專用區。例如屏東縣慈恩十六村。 

3.第 3類：具有城鄉發展性質、未毗鄰既有特定專用

區、面積達 2公頃、形狀未方整 

考量該類土地大多係屬道路或水路，基於其使

用方式並無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之必要性，爰不

予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4.第 4類：具有城鄉發展性質、毗鄰既有特定專用區、

鄉村區或都市計畫地區、面積未達 2公頃 

考量該類土地毗鄰既有特定專用區，其面積雖

未達 2 公頃，惟其係與毗鄰特定專用區係屬同一計

畫使用，基於完整性考量，故建議得檢討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例如：桃園市中興營區。 

5.第 5類：其他 

如依前開原則檢視後仍無法判斷者，建議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再就各該管轄區範圍內土地通案

性規劃原則研擬處理意見，並再與國防部討論確認。 

三、其他配套措施 

（一）考量本次提會建議得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情形與本

署前提供本部地政司之作業須知修正規定草案略有

不同，增加第 2-2 類及第 4 類情形，本署將再提供修

正規定供本部地政司參考，並再另案修正工作手冊。 

（二）又就前開 35 處建議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範圍，將另

案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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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事項： 

（一）就「國防設施後續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範圍之研議處理

情形」及「其他配套措施」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二）請本部地政司協助說明作業須知後續預定進度。 

擬辦：請本署業務單位依據本次會議討論情形修正檢討變更

範圍、作業須知及手冊，並將符合檢討變更為特定專

用區土地清冊函送各縣市政府，協助辦理特定專用區

檢討變更及相關作業；請本部地政司協助修正作業須

知。 

 

第二案：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分析及因應作為—文化設施 

說明： 

一、背景說明：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業於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

實施後，應依規定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並實施管

制，取代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及現行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二）依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規劃方向，於該

管制規則發布施行後，除既有合法使用者得繼續維持

原來合法使用外，其餘均應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容

許使用規定辦理，為使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制度更

為周延，本署除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套疊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以檢視土地利用現況與未來規劃方式相

關性外，並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與現行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進行套疊分析，初步判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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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使用目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於現階段

按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針對土地使用對「不合法、

不合理」及「不合法、合理」情形先行研議因應措施，

以利後續銜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二、套疊結果說明 

本次就「文化設施」套疊分析結果提會討論，該情

形說明如下： 

（一）依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 1 規定，

行政及文教設施得於甲種、乙種、丙種建築用地、遊

憩用地等用地別免經申請許可使用。 

1.現況分析 

(1)現況分布情形，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屬「遊

憩利用–文化設施」類別之土地，包含法定文化

資產（古蹟、歷史建築、聚落等）、一般文化設施

（博物館、演藝廳、圖書館等）及其他文化設施

（海洋生態館、動植物園等），套疊非都市土地使

用地編定類別。 

(2)既有文化設施主要分布於都市土地，比例約佔總

面積 64%，另非都市土地以特定目的事業用地面

積最多，比例約佔總面積 14%，其次依序為農牧用

地（約 5%）及林業用地（約 5%）。 

(3)按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初步判斷，

約 10%文化設施所在土地之使用地編定未符合規

定，且以編定農牧用地（面積約 75公頃）及林業

用地佔比最大（面積約 71 公頃），主要係位屬臺

南市轄範圍內，例如：水雉生態教育園區坐落土

地即屬農牧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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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文化設施所在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地編定類別 

使用地編定類別 面積(公頃) 面積(百分比) 

甲種建築用地 6.53 0.47% 

乙種建築用地 22.92 1.63% 

丙種建築用地 4.85 0.35% 

丁種建築用地 9.15 0.65% 

農牧用地 75.19 5.36% 

礦業用地 0.00 0.00% 

交通用地 20.03 1.43% 

水利用地 23.10 1.65% 

遊憩用地 42.50 3.03% 

古蹟保存用地 2.64 0.19% 

生態保護用地 0.00 0.00% 

國土保安用地 28.48 2.03% 

殯葬用地 0.44 0.03%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94.16 13.83% 

鹽業用地 0.03 0.00% 

窯業用地 0.00 0.00% 

林業用地 71.49 5.09% 

養殖用地 0.63 0.04% 

暫未編定 1.35 0.10% 

都市土地及未登記土地  900.27 64.13% 

小計 1,403.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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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各直轄市、縣（市）文化設施所在使用地交叉表 

縣市別 

使用地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合計 

甲種建築用地 0 0.01 0.96 2.55 0.12 0.44 0.34 0.47 0.16 0.17 0.01 0.08 0.64 0.31 0.06 0.23 0 0 6.53 

乙種建築用地 0.2 0.11 0.49 2.61 0.61 0.14 0.36 0.8 1.6 1.69 0.34 2.09 0.05 11.45 0.21 0.19 0 0 22.93 

丙種建築用地 0.15 0.2 0.01 0.16 0.17 0.76 1.62 0.94 0.13 0 0.12 0.13 0.26 0.18 0.02 0 0 0 4.86 

丁種建築用地 0.03 0.37 0.02 2.96 0 0 2.51 0.02 0 0 0 0 1.16 0.3 1.76 0 0 0 9.15 

農牧用地 3.32 1.37 2.78 19.47 1.11 4.09 7.85 12.39 5.44 1.92 1.97 2.63 2 5.25 2.92 0.68 0 0 75.19 

交通用地 0.62 0.04 0.95 1.94 0.04 0.03 1.69 1.33 0.26 0.22 4.52 2.99 4.22 0.6 0.49 0.06 0 0 20.03 

水利用地 0.29 0.01 0.04 0.79 0.03 0.1 0.08 0.74 0.24 1.12 14.43 1.24 3.25 0.63 0.13 0 0 0 23.1 

遊憩用地 0.06 0 0.26 0.04 0.26 0.08 1.21 4.35 0.08 0.48 0.05 17.01 14.66 0.97 1.73 1.26 0 0 42.5 

古蹟保存用地 0 0.91 0 0 0 0 0 0.22 0 0 0 0 0 0.12 0 1.39 0 0 2.64 

國土保安用地 3.17 0.1 0 0.87 0 0.04 0.04 3.88 0 0.1 10.94 6.53 1.56 0.81 0.43 0.02 0 0 28.48 

殯葬用地 0.02 0 0.23 0 0.01 0 0.15 0 0.04 0 0 0 0 0 0 0 0 0 0.4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32.08 2.45 5.03 14.08 12.39 4.25 9.65 14.89 0.69 1.96 49.09 9.4 23.93 3.97 3.31 6.93 0.06 0 194.17 

鹽業用地 0 0 0 0.01 0 0 0 0 0 0 0.02 0 0 0 0 0 0 0 0.03 

林業用地 1.94 0.17 0.73 43.96 1.39 0.75 0.64 1.88 0.64 0 0.08 2.45 16.23 0.36 0.24 0.03 0.01 0 71.49 

養殖用地 0 0 0.15 0.2 0.01 0.02 0 0 0.25 0 0 0 0 0 0 0 0 0 0.63 

暫未編定 0.05 0.74 0 0.22 0.06 0 0.03 0 0.02 0.05 0 0 0 0.17 0 0 0 0 1.35 

都市或未登記 85.2 17.22 129.49 106.85 275.53 12.42 12.52 31.28 27.22 8.86 10.3 43.21 36.9 27.16 33.91 12.86 14.16 15.15 900.27 

合計 127.14 23.71 141.15 196.73 291.73 23.12 38.69 73.2 36.76 16.55 91.88 87.75 104.85 52.29 45.19 23.64 14.23 15.15 14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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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前開套疊分析結果，反映文化設施大多編定為農牧

用地、林業用地、國土保安用地等使用地，總面積計

約 232 公頃，該等使用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仍

有待釐清。 

三、建議處理方式 

為執行前開原則，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辦

理下列事項： 

（一）清查、分類並造冊列管：由本署製作文化設施清冊，

函請直轄市、縣（市）文化主管機關協助確認其現況

土地利用方式後，再函請本署彙整。 

（二）研議處理機制：請直轄市、縣（市）地政主管機關協

助就前開清查結果檢視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相關

法令規定；就未符合土地使管制規定者，並交由各該

文化主管機關提出建議處理方式。 

（三）督導辦理：請本部地政司協助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前開清查及違規查處作業。 

擬辦：請與會機關就前開建議處理方式提供意見，並請作業

單位將前開文化設施清冊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相關機關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第三案：歷年國土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 

說明： 

一、歷年變異點通報查報執行情形 

（一）本署前於 110 年 3 月 30 日、7 月 13 日「非都市土地

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17、18 次會議報告歷年（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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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0 年 4 月）土地利用監測作業執行情形，並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辦理情形及檢討改善措施。

另依第 18 次會議結論，針對屬於「土地利用監測辦

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未具查處權責機關

或單位（包含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臺灣港務股份有

限公司、教育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

其轄管範圍內變異點之現地檢查及違規查處作業回

歸前開辦法第 6 條規定，即由鄉（鎮、市、區）公

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作業單位並已依前

開方向配合調整「國土利用監測整合通報查報系統」

之通報流程。 

（二）據統計，自 91 年至 110 年 10 月底全國區域監測通

報變異點數共 44,578 案，已回報案件 44,206 案（回

報比率 99.2%），尚未回報案件 372 案；就已回報之

變異點中，經查報為合法者有 27,043 案，屬違規者

有 17,003 案（違規比率 38.5%）；就前開違規變異點

17,003 案，已辦結者有 11,670 案，尚未辦結者有

5,333 案（未辦結比率 31.4%）。（詳表 3-1） 

（三）有關非都市土地內之尚未回報案件，自 110 年 4 月

（第 18 次會議）至 10 月間減少 1,804 案，回報比

率達 99.2%，僅餘彰化縣（154 案）、嘉義縣（85 案）、

南投縣（43 案）、屏東縣（41 案）、雲林縣（33 案）、

臺中市（8 案）、新竹縣（4 案）、臺東縣（4 案）尚

有未回報案件（共 372 案）。（詳表 3-2） 

（四）有關非都市土地內之違規未辦結案件，自 110 年 4

月（第 18 次會議）至 10 月間，屏東縣政府已辦結

775 案，至其他縣市辦理情形說明如下：（詳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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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辦結案件超過 1,000案者：彰化縣（1,220案）。 

2.未辦結案件介於 500~1,000案者：嘉義縣（852案）、

雲林縣（707案）、臺南市（600案）。 

3.未辦結案件介於 100~500案者：南投縣（397案）、

臺中市（315案）、苗栗縣（314案）、高雄市（243

案）、屏東縣（183 案）、桃園市（130 案）、宜蘭

縣（130案）。 

4.未辦結案件少於 100案者：新竹縣（96案）、花蓮

縣（93 案）、臺東縣（39 案）、澎湖縣（11 案）、

新北市（2案）、新竹市（1案）。 

（五）請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未完成變異點回報

與違規變異點未辦結之原因及檢討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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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非都市土地變異點歷年通報查報執行情形 

年度 
變異點通報情形 已回報變異點查報結果 違規變異點辦理結果 

通報點數 已回報點數 未回報點數 回報比率 合法點數 違規點數 違規比率 已辦結點數 未辦結點數 未辦結比率 

91 2 2 0 100.0% 2 0 0.0% 0 0 0.0% 

92 98 98 0 100.0% 78 13 13.3% 13 0 0.0% 

93 88 88 0 100.0% 58 8 9.1% 8 0 0.0% 

94 155 155 0 100.0% 99 18 11.6% 18 0 0.0% 

95 96 96 0 100.0% 71 7 7.3% 7 0 0.0% 

96 398 398 0 100.0% 276 99 24.9% 98 1 1.0% 

97 712 712 0 100.0% 532 174 24.4% 173 1 0.6% 

98 1,165 1,165 0 100.0% 828 331 28.4% 330 1 0.3% 

99 987 987 0 100.0% 669 317 32.1% 316 1 0.3% 

100 1,647 1,647 0 100.0% 1,200 444 27.0% 436 8 1.8% 

101 806 806 0 100.0% 489 315 39.1% 309 6 1.9% 

102 888 888 0 100.0% 581 307 34.6% 305 2 0.7% 

103 1,837 1,837 0 100.0% 1,306 531 28.9% 502 29 5.5% 

104 1,688 1,687 1 99.9% 1,160 524 31.1% 477 47 9.0% 

105 2,520 2,517 3 99.9% 1,798 709 28.2% 622 87 12.3% 

106 2,565 2,563 2 99.9% 1,680 883 34.5% 702 181 20.5% 

107 3,470 3,453 17 99.5% 2,171 1,278 37.0% 960 318 24.9% 

108 6,085 6,058 27 99.6% 3,662 2,391 39.5% 1,748 643 26.9% 

109 10,684 10,551 133 98.8% 5,971 4,571 43.3% 3,062 1,509 33.0% 

110 8,687 8,498 189 97.8% 4,412 4,083 48.0% 1,584 2,499 61.2% 

總計 44,578 44,206 372 99.2% 27,043 17,003 38.5% 11,670 5,33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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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非都市土地變異點未回報案件 

權管單位 
91年~110年 10月底 

未回報案件(1) 

91年~110年 4月底 

未回報案件(2) 

增減數 

(3)=(1)-(2) 

彰化縣政府 154 371 -217 

嘉義縣政府 85 408 -323 

南投縣政府 43 80 -37 

屏東縣政府 41 360 -319 

雲林縣政府 33 217 -184 

臺中市政府 8 83 -75 

新竹縣政府 4 53 -49 

臺東縣政府 4 16 -12 

臺南市政府 - 202 -202 

高雄市政府 - 135 -135 

桃園市政府 - 104 -104 

宜蘭縣政府 - 82 -82 

苗栗縣政府 - 44 -44 

新北市政府 - 10 -10 

花蓮縣政府 - 6 -6 

新竹市政府 - 3 -3 

澎湖縣政府 - 2 -2 

嘉義市政府 - - - 

金門縣政府 - - - 

連江縣政府 - - - 

總計 372 2,176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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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非都市土地違規變異點未辦結案件 

權管單位 
91年~110年 10月底 

違規未辦結案件(1) 

91年~110年 4月底 

違規未辦結案件(2) 

增減數 

(3)=(1)-(2) 

彰化縣政府 1,220 1,206 14 

嘉義縣政府 852 429 423 

雲林縣政府 707 658 49 

臺南市政府 600 468 132 

南投縣政府 397 343 54 

臺中市政府 315 271 44 

苗栗縣政府 314 315 -1 

高雄市政府 243 272 -29 

屏東縣政府 183 958 -775 

桃園市政府 130 147 -17 

宜蘭縣政府 130 116 14 

新竹縣政府 96 74 22 

花蓮縣政府 93 240 -147 

臺東縣政府 39 11 28 

澎湖縣政府 11 42 -31 

新北市政府 2 13 -11 

新竹市政府 1 6 -5 

嘉義市政府 - - - 

金門縣政府 - - - 

連江縣政府 - - - 

總計 5,333 5,569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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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議題：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土地違

規使用查處作業 

（一）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違規查處機制 

1.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非都市土地之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後，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管制其使用，並由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

查，如有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理或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前開聯

合取締小組並得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查

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又如係按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計畫編定、變更編定，或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使用者，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有檢

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之權責，如有違反使用

者，則函請聯合取締小組處理。 

2.此外，本署自 90年起即推動國土利用監測計畫，

運用遙測衛星影像偵測土地利用變遷情形，並透

過變異點通報、查報程序，協助土地使用違規查

報。該計畫通報之變異點，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勘查確認屬違反土地使用者，應即納入違規查

處機制，並依有關法令規定裁處。 

（二）目前違規查處執行課題 

1.參考監察院 101 財調 0086 號調查報告，以 91 年

至 100 年底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查處情形為例，

直轄市、縣（市）政府違規查處總案件共計 2 萬

3 千餘件，本部地政司亦於每年地政業務督導考

評將「使用編定管制績效」列為考評項目之一，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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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案件已恢復原狀完成結案之案件數僅約總案

件數之 5.16%，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囿於人

力、經費等作業能量限制，以及地方民意代表壓

力下，未能有效落實區域計畫法相關罰則規定，

亦未能就查處案件有效列管、追蹤。 

2.另本署前於 110 年 3 月 31 日、7 月 13 日召開編

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17 次及第 18 次會議，請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說明變異點未完成回報及違規

案件未辦結原因，並提出改進措施，經高雄市、臺

南市、南投縣、嘉義縣、彰化縣、屏東縣、苗栗縣

等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反映，因府內及公所人

力設備不足、業務人員異動頻繁，致未能依限辦

理回報及報送違規查報作業。 

（二）未來策進作為 

1.本署前於 110 年 2 月 4 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相關事宜第 24次研商會議」邀集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就未來國土計畫土地使用違規查處

機制進行討論，並獲致下列共識： 

（1）為解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囿於人力及

作業能量有限，未能積極辦理土地使用違規查

報，為提升查報成效，經參考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規定，於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第 38條第 3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查處作業之相關規

定，又前開委託事項仍應符合行政程序法或政

府採購法等有關法令規定。 

（2）此外，為使本部得實質督導土地使用違規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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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將採計畫引導形式，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每年訂定土地使用違規查處計畫，報

本部核定後據以執行，且年度執行完竣後應將

執行情形送本部備查，以利本部確實掌握土地

使用違規查處情形，並於必要時給予有關行政

資源協助。 

2.考量土地違規使用查處為國土計畫法定工作事項，

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人力及作業能量有

限，本部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升查報成

效及強化管制作為，將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土地使用違規查處

作業，預算金額約 2,124 萬元。後續請直轄市、

（市）政府依本部補助規定研擬「土地使用違規

查處計畫」，向本部申請補助經費，俾利執行土地

違規使用查處作業。前開補助規定後續本部將另

案函頒，相關補助內容說明如下： 

（1）補助項目：辦理土地使用違規查處之相關作業

費用。 

（2）補助額度：違規查處作業費每案補助額度以新

臺幣 100 萬元為原則，本部將視各該案預計處

理之案件數量酌予調整。 

（3）土地使用違規查處計畫之應載明事項： 

①當年度土地使用違規查處作業工作項目及每

月預計完成清查變異點數量（含既有未回報、

違規未辦結變異點及當年度新增變異點）。 

②辦理期程規劃。 

③經費概估。 



28 

④預期成果。 

（4）補助對象：請歷年（91年~110年）違規未辦結

變異點數總計超過 100 點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務必提出申請，未超過 100點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評估業務需求提出申請。 

表 3-4 91年~110年違規未辦結變異點統計 

超過 100點之縣（市）政府 未超過 100點之縣（市）政府 

彰化縣政府 1,220 新竹縣政府 96 

嘉義縣政府 852 花蓮縣政府 93 

雲林縣政府 707 臺東縣政府 39 

臺南市政府 600 澎湖縣政府 11 

南投縣政府 397 新北市政府 2 

臺中市政府 315 新竹市政府 1 

苗栗縣政府 314 嘉義市政府 - 

高雄市政府 243 金門縣政府 - 

屏東縣政府 183 連江縣政府 - 

桃園市政府 130   

宜蘭縣政府 130   

擬辦： 

一、本案將持續追蹤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

公所及目的事業單位查報處理情形，並評估按季召開列

管會議，請各有關單位積極辦理，並請本部地政司依權

責督導非都市土地違規使用後續處理情形。 

二、後續請直轄市、（市）政府依本部補助規定研擬土地使用

違規查處計畫，向本部申請補助經費，俾利執行土地違

規使用查處作業。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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